
107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生注意事項 

    107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即將在 107年 5月 5日、5月 6日舉行，試場

全面開放使用冷氣，申請非冷氣試場應試的考生，已由本中心依考生個別需求排定試

場，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變更試場，並提醒各位考生注意下列事項： 

壹、 考試前 

一、 請詳閱「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避免違規。 

二、 107年 5月 5日(星期六)上午 8時起，於各考(分)區入口處公布「試場平面

圖」、「試場分配表」，建議考生於該時段先前往考(分)區入口處查看試場位

置，再至試場門口依「試場座位表」查看方位，但不得進入試場。 

三、 准考證為考生每節應試必要文件，考生應攜帶准考證入場應試。考試當天

務必備妥准考證和應試文具，從寬評估路程所需時間，儘早出門。 

四、 答案卡(卷)作答規定請詳閱簡章之附錄八～附錄十二。 

貳、 考試中 

一、 請勿將手機、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帶入試場；如不

慎攜帶入場，請放置於「臨時置物區」，最好先將電池拔出、關機或關閉

鬧鈴功能，以確保不會發出聲響；手機、手錶等物品(含臨時置物區物品)，

如於考試中發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者，仍視同違規處理，請謹慎！ 

二、 預備鈴(鐘)響起，考生即可進入試場，迅速對號入座；在考試開始鈴響前，

切記不得翻閱試題本、書籍或紙張，亦不得書寫、劃記、作答或未經監試

人員許可逕行離座。 

三、 考試開始鈴(鐘)響起，即可開始作答，考生應掌握作答時間於答案卡(卷)

作答，考試結束鈴(鐘)響畢時，應即停止作答且雙手離開桌面；歷年仍有

考生將答案寫在試題本，待聽到考試結束鈴響時，已來不及於答案卡(卷)

作答。 

四、 除試題本及答案卡(卷)外，請考生不要在准考證或文具上等處標示、抄錄

題目或答案。 

五、 試題本及答案卡(卷)不可攜出試場外，考生離場時請全部繳回。 

六、 設計群專業科目(二)「基本設計、繪畫基礎、基礎圖學」考試，考生不得

攜帶色票(卡)或含有與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 

參、 考試後 

    對於違規之行為有疑慮需進一步說明，考生本人應於當日應考最後一節結束後

30分鐘內逕至試務辦公室向考(分)區主任提出書面申復說明，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一  

 



給考生和家長公開信 

各位考生和家長：大家好！ 

為符合社會期待、提供考生更舒適應試環境，教育部政策決定自 105學年

度統一入學測驗起，試場全面開放冷氣服務，讓考生可以在冷氣試場應試，今

年 5月舉辦的 107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繼續實施。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及各考區依既定工作流程，進行各項冷氣

保養維護措施及電力負載的申請、檢測和維護，希望讓各試場冷氣維持在最佳

狀態，但機器運轉仍可能在考試期間發生一些問題，如：噪音、滴水、溫度不

一、冷房效果不佳，甚至於跳電，為使考生能在舒適環境中應試，希望有您的

充分支持，讓我們順利完成任務，以下幾點請大家留意並配合：  

一、 冷氣開放是一種服務措施，我們的試務團隊已竭盡全力做好事前的準備，

若臨時發生冷氣故障而無法立即修復，將開啟門窗或風扇繼續考試，考生

不得要求更換試場、加分及延長考試時間等，請考生和考生家長給予支持

與諒解。 

二、 為避免增加電力負載問題，家長休息室有可能不提供冷氣，請家長體諒，

一切以考生順利應考為優先。 

三、 試場冷氣溫度以設定於攝氏 26~28度為原則，各節次空檔將不關閉冷氣，

考生可留在試場內，至下一節監試人員進入試場準備發卷前離開；考生若

對於溫度較為敏感，得自行攜帶保暖衣物。 

四、 因開放冷氣，試場較為封閉，請考生特別注意各節考試預備、開始、結束

鈴(鐘)響；尤其考試結束鈴(鐘)響畢，應立即停止作答，否則將會被提報違

規。 

五、 冷氣運轉可能會有運轉聲，考生對於聲音感受或許有所不同，考生得自行

評估是否戴耳塞，但耳塞應先經監試人員同意及檢查後使用，並應自行注

意監試人員宣達事項、考試預備、開始及結束鈴(鐘)響，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最後，再次提醒大家，考試當天請備妥准考證與應試文具提早出門，感謝

您的配合，並預祝考試順利！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敬啟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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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群專業科目(二):基本設計、繪畫基礎、基礎圖學 

媒材與工具規範 
一、簡章規定： 

考生只能攜帶或使用 5 種繪製媒材(鉛筆、彩色鉛筆、針筆或代用針筆、水性簽字筆、水

性或酒精性麥克筆)、輔助繪製之橡皮擦、修正液(帶)、各種尺規(例：比例尺、直尺、三角板、

橢圓形板、正方形板、圈圈板、圓規、量角器……等，但不含具有桌面功能之圖板或製圖板)，

並得自備透明桌墊及固定紙張用之弱黏性膠帶、隱形膠帶或可再貼膠帶(試畢請自行拆除固定

用膠帶)。媒材與工具不得相互借用。 

二、答案卷用紙：道林紙 

三、不得攜帶或使用桌面功能之圖板或製圖板，範例如下： 

  

 
 

四、不得於答案卷上書寫姓名、數字或與答案無關之符號等各種註記 

 

 

 

 

 

 

含桌面功能之圖板 含桌面功能之圖板 

製圖板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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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見不得攜帶或使用的媒材範例 

   
 

 

     
 

 

  

 

 

水彩、水 油性筆 

需使用電力的工具 蠟筆、粉彩筆 

色票、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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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英文」作答規定及評閱相關說明 

一、作答前，請先檢視下列事項： 

(一)檢視答案卷上之准考證號碼與准考證、座位貼條之號碼是否相符。 

(二)檢視答案卷有無污損或折毀。 

如有不相符或污損、折毀等情形，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 

二、測驗方式及答案卷作答說明： 

(一)試題分為選擇題及非選擇題兩部分，選擇題至少佔 80 分，非選擇題至多佔 20 分。 

(二)作答時間共計 100 分鐘。 

(三)答案卷尺寸為 257mm×364mm (B4 尺寸，樣張請參閱本中心網站 https://www.tcte.edu.tw)，

分為「選擇題作答區」、「非選擇題作答區」，選擇題答案直接於「選擇題作答區」內

劃記，不另發答案卡。答案卷每人限用一張，不得要求增頁。 

(四)「非選擇題作答區」為正面一頁，採「自左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 

(五)「選擇題作答區」採用黑色 2B 鉛筆劃記，修正時請用橡皮擦將原劃記擦拭乾淨，請

勿使用修正液(帶)。 

選擇題作答區劃記範例： 

 

 

 

 

 

 

 

(六)選擇題及非選擇題須分別於答案卷之指定範圍內作答。若選擇題答案劃記不當，

導致電腦判讀系統無法正確判讀計分者，其責任自負；非選擇題作答內容超出「非

選擇題作答區」最外圍之邊框，以致電腦判讀系統未能完整掃描，則答案卷中無法

判讀或未能掃描部分不予計分。 

(七)「非選擇題作答區」請用黑色墨水的筆(建議筆尖粗約 0.5mm~0.7mm 之原子筆)書寫，

請勿使用鉛筆，更正時，可使用修正液(帶)，字跡務求清晰，如有用筆不符規定，

以致電腦掃描後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者，責任由考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八)凡於「非選擇題作答區」顯示自己身分或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者，依附錄七「試

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五點處理。 

三、非選擇題評閱指標： 

閱卷委員依評閱指標對考生的各題作答結果給予適當級分；至於空白(未書寫文字)、文字

零(瑣)碎、形同未答、只抄題目或其他試題、內容完全離題或錯誤之作答結果，因無法判
斷其表現，給予 0 級分。俟閱卷流程結束，再將級分轉換為對應分數。非選擇題之
基本評閱指標，請至本中心網站(https://www.tcte.edu.tw)參閱。 

正 確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答案劃記不全 未依規定劃記 

劃記超出格外 

劃記不明顯 

擦拭不潔 

v 

x             x            x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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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國文」作答規定及評閱相關說明 

一、作答前，請先檢視下列事項： 

(一)檢視答案卷上之准考證號碼與准考證、座位貼條之號碼是否相符。 

(二)檢視答案卷有無污損或折毀。 

如有不相符或污損、折毀等情形，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 

二、測驗方式及答案卷作答說明： 

(一)試題分為選擇題及非選擇題兩部分，選擇題佔 76 分，非選擇題佔 24 分，選擇題為

單一選擇題，非選擇題為寫作測驗。 

(二)作答時間共計 100 分鐘。 

(三)答案卷尺寸為 257mm×364mm (B4 尺寸，樣張請參閱本中心網站 https://www.tcte.edu.tw)，

分為「選擇題作答區」、「寫作測驗作答區」，選擇題答案直接於「選擇題作答區」內

劃記，不另發答案卡。答案卷每人限用一張，不得要求增頁。 

(四)「寫作測驗作答區」為正背兩頁，採「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直式書寫。 

(五)「選擇題作答區」採用黑色 2B 鉛筆劃記，修正時請用橡皮擦將原劃記擦拭乾淨，請

勿使用修正液(帶)。 

選擇題作答區劃記範例： 

 

 

 

 

 

 

 

(六)選擇題及寫作測驗須分別於答案卷之指定範圍內作答。若選擇題答案劃記不當，

導致電腦判讀系統無法正確判讀計分者，其責任自負；寫作測驗作答內容超出「寫

作測驗作答區」最外圍之邊框，以致電腦判讀系統未能完整掃描，則答案卷中無法

判讀或未能掃描部分不予計分。 

(七)「寫作測驗作答區」請用黑色墨水的筆(建議筆尖粗約 0.5mm~0.7mm 之原子筆)書寫，

請勿使用鉛筆，更正時，可使用修正液(帶)，字跡務求清晰，如有用筆不符規定，

以致電腦掃描後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者，責任由考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八)凡於「寫作測驗作答區」顯示自己身分或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者，依附錄七「試

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五點處理。 

三、寫作測驗基本評閱指標： 

評閱等級分為「三等六級」。閱卷委員綜合內容、組織、語言三個向度，對考生的各題
作答結果給予適當級分；至於空白(未書寫文字)、只抄題目或引導文字、只抄錄選擇題文
字及內容完全離題之作答結果，因無法判斷其寫作表現，給予 0 級分。俟閱卷流程結
束，再將級分轉換為對應分數。寫作測驗之基本評閱指標，請至本中心網站
(https://www.tcte.edu.tw)參閱。 

正 確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錯 誤 
樣 例 

答案劃記不全 未依規定劃記 

劃記超出格外 

劃記不明顯 

擦拭不潔 

v 

x             x            x 

A  B  C  D 



27 

附錄十二 

設計群專業科目(二)「基本設計、繪畫基礎、基礎圖學」答案卷作答規定及評閱相關說明 

一、考試紙材： 

考試紙張展開後約為 A2 尺寸(約 594mm×420mm，白色)之設計用紙，考生僅有一張答案
卷，且不得要求增頁。 

二、各題號作答範圍： 

各題號指定作答範圍略小於A3尺寸(約 297mm×420mm)，並請依試題說明進行繪製，
未於該題號指定範圍內作答，該題不予計分。 

三、使用媒材及工具： 

考生只能攜帶或使用 5 種繪製媒材(鉛筆、彩色鉛筆、針筆或代用針筆、水性簽字筆、水性
或酒精性麥克筆)、輔助繪製之橡皮擦、修正液(帶)、各種尺規(例：比例尺、直尺、三角板、
橢圓形板、正方形板、圈圈板、圓規、量角器……等，但不含具有桌面功能之圖板或
製圖板)，並得自備透明桌墊及固定紙張用之弱黏性膠帶、隱形膠帶或可再貼膠帶(試畢
請自行拆除固定用膠帶)。媒材與工具不得相互借用。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考生不得將答案卷裁割、挖補或黏貼其他材料，考生若破壞、竄改、裁割答案卷或損

壞答案卷上之准考證號碼(條碼)者，依附錄七「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五點議

處。 

(二)若考生使用之媒材經繪製後滲透至答案卷背面，因而影響評閱者，其責任自負，

考生不得異議。 

(三)試題本之空白頁可作為繪製草稿使用，若於試題本上作答則不予計分，考試結束時，

應繳回試題本。 

(四)考生得於該節考前之 9：45～10：05 將符合規定之繪製媒材及工具先行置於本人

座位周遭，10：05 前應先行離場，俟本節預備鈴響起再行入場。 

(五)考生入座後應立即檢視答案卷是否完整，若有破損或髒污可能影響其作答者，應立

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若已開始作答，不得以破損、髒污、繪製錯誤等任何理由

要求更換新卷。 

(六)考生於繳交答案卷時，可向監試人員領取隔頁紙一張作為隔離卷面之用，隔頁紙

視為答案卷之一部分並應連同答案卷繳回，不得將隔頁紙攜出試場。若未保持答案

卷卷面清潔，因而影響評閱，其責任自負。 

(七)考生放置媒材及工具處以考生本人座位周遭為限，若因考生攜帶之媒材及工具所需

操作空間或放置位置影響他人作答而產生爭議者，則由監試人員依試場規則及違規

處理要點處理。 

(八)凡於答案卷上顯示自己身分或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者，依附錄七「試場規則

及違規處理要點」第十五點處理。 

(九)考生不得攜帶色票(卡)或含有與考試內容相關文字或符號之物件，違者以附錄七「試

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議處。 

五、閱卷之評閱等級與評閱向度請至本中心網站(https://www.tcte.edu.tw)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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